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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华夏新锦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本基金”

)

经中国证监会

2016

年

10

月

25

日证监许可

[2016]2421

号文准予注册。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正式生效。

基金管理人保证本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

监会注册

,

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

,

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

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

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

,

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

,

投资者

根据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享受基金收益

,

同时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本基金投资中的风

险包括

:

因整体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市场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

性风险

,

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

,

由于基金份额持有人连续大量赎回基金产生

的流动性风险

,

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积极管理风险

,

本基金的特

定风险等。本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

,

长期风险收益水平低于股票型基金

,

高于债券型基

金、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可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

,

当基金所投资的中小企业私募

债券之债务人出现违约

,

或在交易过程中发生交收违约

,

或由于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信

用质量降低导致价格下降等

,

可能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此外

,

受市场规模及交易活跃程

度的影响

,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可能无法在同一价格水平上进行较大数量的买入或卖

出

,

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

从而对基金收益造成影响。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之前

,

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

合同

,

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

,

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

理性判断市场

,

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摘要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编写

,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合

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基金投资者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

份额

,

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

,

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

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

,

并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

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基金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

应详

细查阅基金合同。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2017

年

7

月

10

日

,

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数据

截止日为

2017

年

6

月

30

日。

(

本招募说明书中的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

一、基金管理人

(

一

)

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A

区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8

层

设立日期

:1998

年

4

月

9

日

法定代表人

:

杨明辉

联系人

:

李彬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传真

:010-6313670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3800

万元

,

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

持股单位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２．２％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１０％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１０％

青岛海鹏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

合计

１００％

(

二

)

主要人员情况

1

、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杨明辉先生

:

董事长、党委书记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

硕士

,

高

级经济师。曾任中信证券公司董事、襄理、副总经理

,

中信控股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

,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裁

,

兼任信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证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

杨一夫先生

:

董事

,

硕士。现任鲍尔太平有限公司总裁

,

负责总部加拿大鲍尔公司在

中国的投资活动

,

兼任三川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中国投资协会常务理事。曾任国

际金融公司

(

世界银行组织成员

)

驻中国的首席代表等。

胡祖六先生

:

董事

,

博士

,

教授。现任春华资本集团主席。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

级经济学家

,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

,

高盛集团大中华区主席、合伙人、董

事总经理。

沈强先生

:

董事

,

硕士

,

高级经济师。现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纪业务发展与管

理委员会主任。曾任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管理总部总经理

,

金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

,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经纪业务发展与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等。

葛小波先生

:

董事

,

硕士。中信证券党委委员、董事总经理。葛先生于

2007

年荣获全

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

汤晓东先生

:

董事、总经理

,

硕士。曾任职于摩根大通、荷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

中国证监会等。

朱武祥先生

:

独立董事

,

博士

,

教授。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

,

兼任北京建设

(

香港上市

)

、华夏幸福基业、中海油海洋工程、东兴证券、中兴通

讯等五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贾建平先生

:

独立董事

,

大学本科

,

高级经济师。现已退休。兼任东莞银行独立董事。

曾任职于北京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美国纽约中国物产有限公司

(

外派工作

),

曾担任中

国银行信托咨询公司副处长、处长

,

中国银行卢森堡公司副总经理

,

中国银行意大利代

表处首席代表

,

中银集团投资管理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

中国银行重组上市办公室、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上市办公室总经理

,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德仁先生

:

独立董事

,

博士

,

教授。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

,

兼任中华联合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公司

)

、朗

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中国会计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

,

中国会计学会财务

成本分会第八届理事会副会长。

张霄岭先生

:

副总经理

,

博士。现兼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客座教授、清华大学五道

口金融学院特聘教授。 曾任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项目经理、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

华盛顿总部

)

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

(

纽约总部

)

信用衍生品交易模型风险主管、中国银

监会银行监管三部副主任等。

刘义先生

:

副总经理

,

硕士。现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曾任中国人民

银行总行计划资金司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信息电脑部信息

综合处副处长

(

主持工作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党办主任、养老金业务总监

,

华

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等。

阳琨先生

:

副总经理、投资总监

,

硕士。现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曾任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门经理

,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

经理助理

,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部门经理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票投资

部副总经理等。

李一梅女士

:

副总经理

,

硕士。兼任证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曾任基金营销部总经

理、营销总监、市场总监

,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等。

周璇女士

:

督察长

,

硕士。现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纪委书记。曾任华夏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

曾任职于中国证监会、北京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

李红源先生

:

监事长

,

硕士

,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曾任中国北方光学电子总公司信息部职员

,

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教育局

职员、主任科员、规划处副处长、计划处处长

,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发展计划部副主

任、经济运营部副主任、资本运营部巡视员兼副主任。

吕翔先生

:

监事

,

学士。现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执行总经理。曾任

国家劳动部综合计划与工资司副主任科员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

执行总经理。

张伟先生

:

监事

,

硕士

,

高级工程师。现任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

总经理

,

兼任山东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曾任山东省济青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

办公室财务科职员

,

济青高速公路管理局经营财务处副主任科员

,

山东基建股份有限

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

,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汪贵华女士

:

监事

,

博士。现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曾任财政部科研

所助理研究员、中关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资金部总经理、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等。

李彬女士

:

监事

,

硕士。现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规部执行总经理、信息披露

负责人。曾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管理部项目经理、中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监察稽核部高级副总裁、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法律监察部总监等。

宁晨新先生

:

监事

,

博士

,

高级编辑。现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室总监、董事

会秘书

(

兼

)

。曾任中国证券报社记者、编辑、办公室主任、副总编辑

,

中国政法大学讲

师。

2

、本基金基金经理

刘鲁旦先生

,

美国波士顿学院金融学专业博士。曾任德意志银行美国公司全球市

场部新兴市场研究员、美国

SAC

资本管理公司高级分析师、美国摩根士丹利资产管理

公司固定收益投资部投资经理、副总裁等。

2009

年

5

月加入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曾

任固定收益部投资经理、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等

,

现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固定收益总监

,

年金和社保投资经理

,

华夏海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

(2012

年

12

月

7

日起任职

)

、华夏永福养老理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5

年

7

月

16

日起任职

)

、华夏大中华信用精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

基金经理

(2016

年

7

月

27

日起任职

)

、华夏新锦福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6

年

8

月

9

日起

任职

)

、华夏新锦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6

年

8

月

9

日起任职

)

、华

夏新锦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6

年

8

月

9

日起任职

)

、华夏新锦泰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6

年

8

月

24

日起任职

)

、华夏新锦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7

年

1

月

10

日起任职

)

、华夏新锦汇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7

年

3

月

8

日起任职

)

。

3

、本公司固定收益投资决策委员会

主任

:

阳琨先生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投资总监

,

基金经理。

成员

:

汤晓东先生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韩会永先生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

基金经理。

孙彬先生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

基金经理。

曲波先生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

基金经理。

范义先生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

投资经理。

刘明宇先生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机构债券投资部总监

,

投资经理。

柳万军先生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总监

,

基金经理。

张驰先生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机构债券投资部总监。

4

、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

一

)

基金托管人概况

1

、基本情况

名称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

设立日期

:1987

年

4

月

8

日

注册地址

: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

: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注册资本

:252.20

亿元

法定代表人

:

李建红

行长

:

田惠宇

资产托管业务批准文号

:

证监基金字

[2002]83

号

电话

:0755

—

83199084

传真

:0755

—

83195201

资产托管部信息披露负责人

:

张燕

2

、发展概况

招商银行成立于

1987

年

4

月

8

日

,

是我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

业银行

,

总行设在深圳。自成立以来

,

招商银行先后进行了三次增资扩股

,

并于

2002

年

3

月成功地发行了

15

亿

A

股

,4

月

9

日在上交所挂牌

(

股票代码

:600036),

是国内第一家采用

国际会计标准上市的公司。

2006

年

9

月又成功发行了

22

亿

H

股

,9

月

22

日在香港联交所

挂牌交易

(

股票代码

:3968),10

月

5

日行使

H

股超额配售

,

共发行了

24.2

亿

H

股。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

本集团总资产

60,006.74

亿元人民币

,

高级法下资本充足率

14.43%,

权重法

下资本充足率

12.08%

。

2002

年

8

月

,

招商银行成立基金托管部

;2005

年

8

月

,

经报中国证监会同意

,

更名为资

产托管部

,

下设业务管理室、产品管理室、业务营运室、稽核监察室、基金外包业务室

5

个职能处室

,

现有员工

60

人。

2002

年

11

月

,

经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批准获得证券

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资格

,

成为国内第一家获得该项业务资格上市银行

;2003

年

4

月

,

正式

办理基金托管业务。招商银行作为托管业务资质最全的商业银行

,

拥有证券投资基金

托管、受托投资管理托管、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

(QFII)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托管、

保险资金托管、企业年金基金托管等业务资格。

招商银行确立“因势而变、先您所想”的托管理念和“财富所托、信守承诺”的托管

核心价值

,

独创“

6S

托管银行”品牌体系

,

以“保护您的业务、保护您的财富”为历史使命

,

不断创新托管系统、服务和产品

:

在业内率先推出“网上托管银行系统”、托管业务综

合系统和“

6

心”托管服务标准

,

首家发布私募基金绩效分析报告

,

开办国内首个托管银

行网站

,

成功托管国内第一只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第一只

FOF

、第一只信托资金计

划、第一只股权私募基金、第一家实现货币市场基金赎回资金

T+1

到账、第一只境外银

行

QDII

基金、第一只红利

ETF

基金、第一只“

1+N

”基金专户理财、第一家大小非解禁资

产、第一单

TOT

保管

,

实现从单一托管服务商向全面投资者服务机构的转变

,

得到了同

业认可。

招商银行资产托管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

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

,

四度蝉联获《财资》

“中国最佳托管专业银行”。

2016

年

6

月招商银行荣膺 《财资》“中国最佳托管银行奖”

,

成为国内唯一获奖项国内托管银行

;

“托管通”获得国内《银行家》

2016

中国金融创新

“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

;7

月荣膺

2016

年中国资产管理 【金贝奖】“最佳资产托管银

行”。

(

二

)

主要人员情况

李建红先生

,

本行董事长、非执行董事

,2014

年

7

月起担任本行董事、董事长。英国

东伦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吉林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硕士

,

高级经济师。招商局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

,

兼任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和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曾任中国远洋运输

(

集团

)

总公司

总裁助理、总经济师、副总裁

,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田惠宇先生

,

本行行长、执行董事

,2013

年

5

月起担任本行行长、本行执行董事。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

高级经济师。曾于

2003

年

7

月至

2013

年

5

月历任

上海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深圳市分行行长、中国建设银行

零售业务总监兼北京市分行行长。

丁伟先生

,

本行副行长。大学本科毕业

,

副研究员。

1996

年

12

月加入本行

,

历任杭州

分行办公室主任兼营业部总经理

,

杭州分行行长助理、副行长

,

南昌支行行长

,

南昌分行

行长

,

总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

总行行长助理

,2008

年

4

月起任本行副行长。兼任招银国

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然女士

,

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

,

大学本科毕业

,

具有基金托管人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资格。先后供职于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

,

华商银行

,

中国农业银行深圳

市分行

,

从事信贷管理、托管工作。

2002

年

9

月加盟招商银行至今

,

历任招商银行总行资

产托管部经理、高级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是国内首家推出的网上托管银行的主要

设计、开发者之一

,

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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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银行信贷及托管专业从业经验。在托管产品创新、服务

流程优化、市场营销及客户关系管理等领域具有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实务经验。

(

三

)

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累计托管

285

只开放式基金。

(

四

)

托管人的内部控制制度

内部控制目标

确保托管业务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监管规则

,

自觉形成守法经营、

规范运作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理念

;

形成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

,

防

范和化解经营风险

,

确保托管业务的稳健运行和托管资产的安全完整

;

建立有利于查

错防弊、堵塞漏洞、消除隐患

,

保证业务稳健运行的风险控制制度

,

确保托管业务信息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

确保内控机制、体制的不断改进和各项业务制度、流程的不断

完善。

内部控制组织结构

招商银行资产托管业务建立三级内控风险防范体系

:

一级风险防范是在总行层面对风险进行预防和控制。

二级防范是总行资产托管部设立稽核监察室

,

负责部门内部风险预防和控制。稽

核监察室在总经理室直接领导下

,

独立于部门内其他业务室和托管分部、分行资产托

管业务主管部门

,

对各岗位、各业务室、各分部、各项业务中的风险控制情况实施监督

,

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

,

提出整改方案

,

跟踪整改情况。

三级风险防范是总行资产托管部在专业岗位设置时

,

必须遵循内控制衡原则

,

监

督制衡的形式和方式视业务的风险程度决定。

内部控制原则

(1)

全面性原则。内部控制应覆盖各项业务过程和操作环节、覆盖所有室和岗位

,

并由全部人员参与。

(2)

审慎性原则。内部控制的核心是有效防范各种风险

,

托管组织体系的构成、内

部管理制度的建立都要以防范风险、审慎经营为出发点

,

应当体现“内控优先”的要

求。

(3)

独立性原则。各室、各岗位职责应当保持相对独立

,

不同托管资产之间、托管资

产和自有资产之间应当分离。内部控制的检查、评价部门应当独立于内部控制的建立

和执行部门

,

稽核监察室应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

负责对部门内部控制工作进

行评价和检查。

(4)

有效性原则。内部控制应当具有高度的权威性

,

任何人不得拥有不受内部控制

约束的权利

,

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应当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和纠正。

(5)

适应性原则。内部控制应适应我行托管业务风险管理的需要

,

并能随着托管业

务经营战略、经营方针、经营理念等内部环境的变化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外

部环境的改变及时进行修订和完善。内部控制应随着托管业务经营战略、经营方针、

经营理念等内部环境的变化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外部环境的改变及时进行

相应的修订和完善。

(6)

防火墙原则。业务营运、稽核监察等相关室

,

应当在制度上和人员上适当分离

,

办公网和业务网分离

,

部门业务网和全行业务网分离

,

以达到风险防范的目的。

(7)

重要性原则。内部控制应当在全面控制的基础上

,

关注重要托管业务事项和高

风险领域。

(8)

制衡性原则。内部控制应当在托管组织体系、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业务流程

等方面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

,

同时兼顾运营效率。

(9)

成本效益原则。内部控制应当权衡托管业务的实施成本与预期效益

,

以适当的

成本实现有效控制。

内部控制措施

(1)

完善的制度建设。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制定了《招商银行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

务管理办法》、《招商银行资产托管业务内控管理办法》、《招商银行基金托管业务操作

规程》和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

从资产托管业务操作流程、会计核算、岗位管理、档案管

理、保密管理和信息管理等方面

,

保证资产托管业务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运作。为

保障托管资产安全和托管业务正常运作

,

切实维护托管业务各当事人的利益

,

避免托

管业务危机事件发生或确保危机事件发生后能够及时、准确、有效地处理

,

招商银行

还制定了《招商银行托管业务危机事件应急处理办法》

,

并建立了灾难备份中心

,

各种

业务数据能及时在灾难备份中心进行备份

,

确保灾难发生时

,

托管业务能迅速恢复和

不间断运行。

(2)

经营风险控制。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托管项目审批、资金清算与会计核算双人

双岗、大额资金专人跟踪、凭证管理、差错处理等一系列完整的操作规程

,

有效地控制

业务运作过程中的风险。

(3)

业务信息风险控制。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采用加密方式传输数据。数据执行异

地同步灾备

,

同时

,

每日实时对托管业务数据库进行备份

,

托管业务数据每日进行备份

,

所有的业务信息须经过严格的授权才能进行访问。

(4)

客户资料风险控制。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对业务办理过程中形成的客户资料

,

视同会计资料保管。客户资料不得泄露

,

有关人员如需调用

,

须经总经理室成员审批

,

并

做好调用登记。

(5)

信息技术系统风险控制。招商银行对信息技术系统管理实行双人双岗双责、机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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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值班并设置门禁管理、电脑密码设置及权限管理、业务网和办公网、与全行

业务网双分离制度

,

与外部业务机构实行防火墙保护等

,

保证信息技术系统的安全。

(6)

人力资源控制。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通过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和员工培训、激

励机制、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及建立人才梯级队伍及人才储备机制

,

有效的进行人力资

源控制。

(

五

)

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运作基金进行监督的方法和程序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等有关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

,

对基金投资范围、投资对象、基金

投融资比例、基金投资禁止行为、基金管理人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基金管理人选择

存款银行、基金资产净值计算、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基金费用开支及收入确定、基金收

益分配、相关信息披露、基金宣传推介材料中登载基金业绩表现数据等的合法性、合

规性进行监督和核查。

基金托管人对上述事项的监督与核查中发现基金管理人的实际投资运作违反

《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托管协议、上述监督内容的约定和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

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基金管理人进行整改

,

整改的时限应符合法规允许

的投资比例调整期限。 基金管理人收到通知后应及时核对确认并以书面形式向基金

托管人发出回函并改正。在规定时间内

,

基金托管人有权随时对通知事项进行复查

,

督

促基金管理人改正。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通知的违规事项未能在限期内纠正的

,

基金托管人应报告中国证监会。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违反《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和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应当拒绝执行

,

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改正

,

如基金管理人未能

在通知期限内纠正的

,

基金托管人应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基金管理人有义务配合和协助基金托管人依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对

基金业务执行核查。对基金托管人发出的书面提示

,

基金管理人应在规定时间内答复

并改正

,

或就基金托管人的疑义进行解释或举证

;

对基金托管人按照法律法规、基金合

同和托管协议的要求需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基金监督报告的事项

,

基金管理人应积极

配合提供相关数据资料和制度等。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有重大违规行为

,

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

同时通知

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

,

并将纠正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基金管理人无正当理由

,

拒绝、

阻挠对方根据托管协议规定行使监督权

,

或采取拖延、欺诈等手段妨碍对方进行有效

监督

,

情节严重或经基金托管人提出警告仍不改正的

,

基金托管人应报告中国证监会。

三、相关服务机构

(

一

)

销售机构

1

、直销机构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A

区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8

层

法定代表人

:

杨明辉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传真

:010-63136700

联系人

:

李一梅

网址

:www.ChinaAMC.com

2

、代销机构

: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87

号一幢二楼

268

室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8

层

法定代表人

:

李一梅

电话

:010-88066632

传真

:010-88066214

联系人

:

仲秋玥

网址

:www.amcfortune.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7-5666

3

、本公司可以根据情况变化增加或者减少基金销售机构

,

并另行公告。基金销售

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其销售城市、网点。

(

二

)

登记机构

名称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A

区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8

层

法定代表人

:

杨明辉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传真

:010-63136700

联系人

:

朱威

(

三

)

律师事务所

名称

: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

法定代表人

:

朱小辉

联系电话

:010-57763888

传真

:010-57763777

联系人

:

李晗

经办律师

:

吴冠雄、李晗

(

四

)

会计师事务所

本公司聘请的法定验资机构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名称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所

: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7

层

01-12

室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7

层

01-12

室

法定代表人

:

毛鞍宁

联系电话

:010-58153000

传真

:010-85188298

联系人

:

汤骏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

:

华夏新锦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

:

契约型开放式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

把握市场机会

,

追求资产的稳健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

票

(

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

)

、债券

(

包括国债、央行票

据、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公开发行

的次级债券、政府支持机构债券、政府支持债券、地方政府债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

可转换债券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债券

)

、衍生品

(

包括权证、股指期货、国债

期货、股票期权等

)

、货币市场工具

(

含同业存单

)

、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

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投资组合比例为

:

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0%

–

95%,

每个交易日日

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国债期货、期权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

,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

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

序后

,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

一

)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发展趋

势

,

采用“自上而下”的分析视角

,

综合考量宏观经济发展前景

,

评估各类资产的预期收

益与风险

,

合理确定本基金在股票、债券、现金等各类别资产上的投资比例

,

并随着各

类资产风险收益特征的相对变化

,

适时做出动态调整。

(

二

)

股票投资策略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

通过对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

把握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蕴

含的投资机会

,

挖掘优势个股。定性分析包括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竞争优势、经营理

念及战略、公司治理等。定量分析包括盈利能力分析、财务能力分析、估值分析等。

(

三

)

固定收益品种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分析和判断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资金供求曲线、市场利率走势、

信用利差状况和债券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基础上

,

动态调整组合久期和债券的配

置结构

,

精选债券

,

获取收益。

1

、类属配置策略

类属配置是指对各市场及各种类的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之间的比例进行适时、

动态的分配和调整

,

确定最能符合本基金风险收益特征的资产组合。具体包括市场配

置和品种选择两个层面。

在市场配置层面

,

本基金将在控制市场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的前提下

,

根据交易所

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等市场债券类金融工具的到期收益率变化、 流动性变化和市场规

模等情况

,

相机调整不同市场中债券类金融工具所占的投资比例。

在品种选择层面

,

本基金将在控制信用风险的前提下

,

基于各品种债券类金融工

具收益率水平的变化特征、 宏观经济预测分析以及税收因素的影响

,

综合考虑流动

性、收益性等因素

,

采取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的方法

,

在各种债券类金融工具之间

进行优化配置。

2

、久期调整策略

债券投资受利率风险的影响。 本基金将根据对影响债券投资的宏观经济状况和

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分析判断

,

形成对未来市场利率变动方向的预期

,

进而主动调整所

持有的债券资产组合的久期

,

达到增加收益或减少损失的目的。

当预期市场总体利率水平降低时

,

本基金将延长所持有的债券组合的久期

,

从而

可以在市场利率实际下降时获得债券价格上升收益

;

反之

,

当预期市场总体利率水平

上升时

,

则缩短组合久期

,

以规避债券价格下降的风险带来的资本损失

,

获得较高的再

投资收益。

3

、收益率曲线配置策略

本基金将综合考察收益率曲线和信用利差曲线

,

通过预期收益率曲线形态变化

和信用利差曲线走势来调整投资组合的头寸。在考察收益率曲线的基础上

,

本基金将

确定采用集中策略、哑铃策略或梯形策略等

,

以从收益率曲线的形变和不同期限信用

债券的相对价格变化中获利。本基金还将通过研究影响信用利差曲线的经济周期、市

场供求关系和流动性变化等因素

,

确定信用债券的行业配置和各信用级别信用债券

所占投资比例。

4

、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着重对可转债对应的基础股票的分析与研究

,

对那些有着较好盈利能

力或成长前景的上市公司的可转债进行重点选择

,

并在对应可转债估值合理的前提

下集中投资

,

以分享正股上涨带来的收益。同时

,

本基金还将密切跟踪上市公司的经营

状况

,

从财务压力、融资安排、未来的投资计划等方面推测、并通过实地调研等方式确

认上市公司对转股价的修正和转股意愿。

5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投资策略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

通过严谨的研究

,

综合考虑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的安全

性、收益性和流动性等特征

,

并与其他投资品种进行对比后

,

选择具有相对优势的类属

和个券进行投资。同时

,

通过期限和品种的分散投资降低基金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

的信用风险、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

四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深入分析资产支持证券的市场利率、 发行条款、 支持资产的构成及质

量、提前偿还率、风险补偿收益和市场流动性等基本面因素

,

估计资产违约风险和提

前偿付风险

,

并根据资产证券化的收益结构安排

,

模拟资产支持证券的本金偿还和利

息收益的现金流过程

,

辅助采用定价模型

,

评估其内在价值。

(

五

)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

主动进行权证投资。基金权证投资将以价值

分析为基础

,

在采用数量化模型分析其合理定价的基础上

,

把握市场的短期波动

,

进行

积极操作

,

追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稳健的超额收益。

(

六

)

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

本着谨慎原则

,

适度参与股指期货投资。通过对现

货市场和期货市场运行趋势的研究

,

结合基金股票组合的实际情况及对股指期货的

估值水平、基差水平、流动性等因素的分析

,

选择合适的期货合约构建相应的头寸

,

以

调整投资组合的风险暴露

,

降低系统性风险。基金还将利用股指期货作为组合流动性

管理工具

,

降低现货市场流动性不足导致的冲击成本过高的风险

,

提高基金的建仓或

变现效率。

(

七

)

股票期权投资策略

本基金按照风险管理的原则

,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

选择流动性好、交易活跃

的股票期权合约进行投资。本基金基于对证券市场的判断

,

结合期权定价模型

,

选择估

值合理的股票期权合约。

本基金投资股票期权

,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审慎原则

,

建立期权交易决策部门或小

组

,

授权特定的管理人员负责股票期权的投资审批事项

,

以防范股票期权投资的风险。

(

八

)

国债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国债期货

,

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

,

充分考虑国债期货的流动性和风

险收益特征

,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

适度参与国债期货投资。

未来

,

根据市场情况

,

基金可相应调整和更新相关投资策略

,

并在招募说明书更新

中公告。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

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

×50%+

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

×50%

。

沪深

300

指数是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编制的沪深两市统一指数

,

具有良好的市场代

表性和市场影响力

,

适合作为本基金股票投资的业绩基准。

上证国债指数由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编制

,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固定利率国债

为样本

,

具有良好的市场代表性和较高的知名度

,

适合作为本基金债券投资的业绩基

准。

如果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变更或停止沪深

300

指数或上证国债指数的编制及发布、

或沪深

300

指数或上证国债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或由于指数编制方法发生重大变更

等原因导致沪深

300

指数或上证国债指数不宜继续作为基准指数

,

或市场有其他代表

性更强、更适合投资的指数推出时

,

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原

则

,

取得基金托管人同意后

,

变更本基金的基准指数

,

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混合基金

,

风险与收益高于债券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

属于较高风险、

较高收益的品种。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以下内容摘自本基金

2017

年第

2

季度报告

:

“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３２

，

７２８

，

４７７．０８ ２５．７５

其中：股票

１３２

，

７２８

，

４７７．０８ ２５．７５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３６６

，

９９１

，

３７２．５２ ７１．１９

其中：债券

２９７

，

０５７

，

３５０．６０ ５７．６２

资产支持证券

６９

，

９３４

，

０２１．９２ １３．５７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７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７

，

８６２

，

１４１．１７ １．５３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２

，

９４２

，

２０６．９１ ０．５７

８

合计

５１５

，

５２４

，

１９７．６８ １００．００

5.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２７６

，

５４５．００ ０．０５

Ｂ

采矿业

３

，

７１８

，

０４１．００ ０．７２

Ｃ

制造业

４９

，

２５７

，

９９５．０７ ９．５６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３

，

５１０

，

６４７．００ ０．６８

Ｅ

建筑业

６

，

２０３

，

２７０．１８ １．２０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３

，

１００

，

３７４．７０ ０．６０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３

，

７２２

，

３１４．６０ ０．７２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５

，

７７８

，

３９９．９３ １．１２

Ｊ

金融业

４４

，

７５２

，

７４９．００ ８．６９

Ｋ

房地产业

７

，

１０１

，

１１２．６０ １．３８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

，

２８４

，

４８１．００ ０．２５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７

，

５６０．００ ０．００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

，

１５３

，

４５４．００ ０．２２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４８０

，

９９０．００ ０．０９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

，

７６１

，

１５５．００ ０．３４

Ｓ

综合

６１９

，

３８８．００ ０．１２

合计

１３２

，

７２８

，

４７７．０８ ２５．７７

5.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１３９

，

６００ ６

，

９２５

，

５５６．００ １．３４

２ ０００００１

平安银行

６２６

，

９００ ５

，

８８６

，

５９１．００ １．１４

３ ０００００２

万科

Ａ １０６

，

６００ ２

，

６６１

，

８０２．００ ０．５２

４ ００２１４２

宁波银行

１３６

，

０００ ２

，

６２４

，

８００．００ ０．５１

５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６３

，

３００ ２

，

６０６

，

０６１．００ ０．５１

６ ０００３３３

美的集团

５７

，

８００ ２

，

４８７

，

７１２．００ ０．４８

７ ００２４１５

海康威视

６５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２

，

７３０．００ ０．４１

８ ０００８５８

五粮液

３６

，

１００ ２

，

００９

，

３２６．００ ０．３９

９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４

，

２００ １

，

９８１

，

７７０．００ ０．３８

１０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２３６

，

１００ １

，

９４０

，

７４２．００ ０．３８

5.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２

，

６９７

，

０３０．００ ０．５２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９

，

９６３

，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８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９

，

９６３

，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８

４

企业债券

１

，

４００

，

２８０．００ ０．２７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１５４

，

２４４

，

４００．００ ２９．９４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可交换债）

８４

，

６４０．６０ ０．０２

８

同业存单

１１８

，

６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０４

９

其他

－ －

１０

合计

２９７

，

０５７

，

３５０．６０ ５７．６７

5.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１ １１１７０９２４５

１７

浦发银行

ＣＤ２４５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９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６０

２ １１１７１７１２２

１７

光大银行

ＣＤ１２２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９

，

４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６０

３ ０１１７６００２６ １７

中化工

ＳＣＰ００２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２１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３

４ ０１１７６００６４ １７

蒙高路

ＳＣＰ００２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９

５ ０１１７５９００８ １７

晋能

ＳＣＰ００１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９

5.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

％

）

１ １１６５１１

徐工

２Ａ３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８

２ １１９２３８

南方

Ａ２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１９

，

０２１．９２ １．９５

３ １４２９１４

花呗

２１Ａ１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

４ １１６５３９

京东

７

优

Ａ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

５ １１６５１６

徐工

２Ａ８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

６ １４２７９３

弘信优

０２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３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

７ １４２７９２

弘信优

０１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５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９

８ １４２７６１ １７

聚

０１Ａ２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９

９ － － － － －

１０ － － － － －

5.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股指期货投资。

5.9.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股指期货投资。

5.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10.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国债期货投资。

5.10.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国债期货投资。

5.10.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国债期货投资。

5.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

报告期内

,

本基金投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未发现本基金投

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

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5.11.2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5.11.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４０

，

７６５．７１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９５

，

２５５．１１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

，

７０６

，

１８６．０９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

，

９４２

，

２０６．９１

5.11.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1.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5.11.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

,

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

风险

,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

,

计入费用后实际收

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华夏新锦祥

A

阶段

净值

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９７％ ０．１４％ ４．６７％ ０．２８％ －１．７０％ －０．１４％

华夏新锦祥

C

2017

年

1

月

10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

,

华夏新锦祥混合

C

类基金份额为零。

十三、费用概览

(

一

)

基金运作费用

1

、基金费用的种类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

基金的销售服务费。

(4)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5)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6)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7)

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经手费、印花税、证管费、过户费、手

续费、券商佣金、权证交易的结算费、相关账户费用等

)

。

(8)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9)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

,

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2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60%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

如下

:

H=E×0.60%÷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

人双方核对无误后

,

基金托管人按照与基金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于次月前

5

个工作

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

,

支付日期顺

延。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10%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

法如下

:

H=E× 0.10%÷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

人双方核对无误后

,

基金托管人按照与基金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于次月前

5

个工作

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

,

支付日期顺延。

(3)

基金的销售服务费

销售服务费可用于本基金市场推广、销售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等各项费用。

本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

,

适用不同的销售服务费率。其中

,A

类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

C

类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0.10%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

,

支付日期顺延。

各类别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算方法如下

:

H=E×R÷

当年天数

H

为各类别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

为各类别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R

为各类别基金份额适用的销售服务费率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

,

由基金

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登记机构

,

经登记机构

分别支付给各个基金销售机构。

上述“

1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4)-(9)

项费用

,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

,

按费

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

,

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3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1)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

财产的损失。

(2)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

二

)

基金销售费用

1

、申购费与赎回费

(1)

申购费

①

投资者在申购

A

类基金份额时需交纳前端申购费。

A

类份额申购费率如下

: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前端申购费率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５％

５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

万元）

－２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２％

２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２００

万元）

－５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８％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元）

１

，

０００．００

元

／

笔

②

本基金

C

类份额不收取申购费。

③

申购费由申购人承担

,

用于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2)

本基金

A

类、

C

类收取赎回费

,

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

,

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

收取。

①A

类份额赎回费率如下

: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７

天以内

１．５％

７

天（含）

－３０

天

０．７５％

３０

天（含）

－３６５

天

０．５％

３６５

天（含）以上

０

对于赎回时份额持有不满

30

天的

,

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

对于赎回时

份额持有满

30

天不满

90

天收取的赎回费

,

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75%

计入基金财产

;

对于赎回时份额持有满

90

天不满

180

天收取的赎回费

,

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50%

计

入基金财产

;

对赎回时份额持有期长于

180

天

(

含

180

天

)

收取的赎回费

,

将不低于赎回费

总额的

25%

计入基金财产。

②C

类份额的赎回费率如下

: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７

天以内

１．５％

７

天（含）

－３０

天

０．５％

３０

天（含）以上

０

对于赎回时份额持有不满

30

天的

,

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③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

并最迟应于新

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④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

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

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

(

如网上交易、移动客户端交易

)

等进行基

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

,

按相关监

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

,

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赎回费率。

2

、申购份额与赎回金额的计算方式

(1)

申购份额的计算

①

当投资者选择申购

A

类基金份额时

,

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

申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

,

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1+

前端申购费率

)

前端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T

日

A

类基金份额净值

申购费用为固定金额时

,

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

前端申购费用

=

固定金额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前端申购费用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T

日

A

类基金份额净值

②

当投资者选择申购

C

类基金份额时

,

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

申购份额

=

申购金额

/T

日

C

类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份额按照四舍五入方法

,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

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

产承担

,

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例一

:

假定

T

日的

A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1.2300

元。四笔申购金额分别为

1,000

元、

50

万元、

200

万元和

500

万元

,

则各笔申购负担的前端申购费用和获得的

A

类基金份额计

算如下

:

申购

１

申购

２

申购

３

申购金额（元，

ａ

）

１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适用前端申购费率（

ｂ

）

１．５％ １．２％ ０．８％

净申购金额（

ｃ＝ａ／

（

１＋ｂ

））

９８５．２２ ４９４

，

０７１．１５ １

，

９８４

，

１２６．９８

前端申购费（

ｄ＝ａ－ｃ

）

１４．７８ ５

，

９２８．８５ １５

，

８７３．０２

该类基金份额净值（

ｅ

）

１．２３００ １．２３００ １．２３００

申购份额（

＝ｃ／ｅ

）

８００．９９ ４０１

，

６８３．８６ １

，

６１３

，

１１１．３７

若该投资者申购金额为

500

万元

,

则申购负担的前端申购费用和获得的

A

类基金

份额计算如下

:

申购

４

申购金额（元，

ａ

）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前端申购费（

ｂ

）

１

，

０００．００

净申购金额（

ｃ＝ａ－ｂ

）

４

，

９９９

，

０００．００

该类基金份额净值（

ｄ

）

１．２３００

申购份额（

ｅ＝ｃ／ｄ

）

４

，

０６４

，

２２７．６４

例二

:

假定

T

日的

C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1.2500

元

,

投资者申购金额为

5,000,000.00

元

,

则申购获得的

C

类基金份额计算如下

:

申购份额

=5,000,000.00/1.2500=4,000,000.00

份

(2)

赎回金额的计算

当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

,

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额

×T

日该类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用

例三

:

假定某投资者在

T

日赎回

10,000

份

A

类基金份额

,

持有期限半年

,

该日基金份

额净值为

1.2500

元

,

则其获得的赎回金额计算如下

:

赎回总金额

=10,000.00×1.250=12,500.00

元

赎回费用

=12,500.00×0.5%=62.50

元

净赎回金额

=12,500.00-62.50=12,437.50

元

例四

:

假定某投资者在

T

日赎回

10,000

份

C

类基金份额

,

持有期限

30

天

,

该日基金份

额净值为

1.2500

元

,

则其获得的赎回金额计算如下

:

净赎回金额

=10,000.00×1.2500=12,500.00

元

(3)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

,

并在

T+1

日内公告。各个基金份额类别

单独计算基金份额净值

,

计算公式为计算日该类别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发售在外

的该类别基金份额总数。遇特殊情况

,

经中国证监会同意

,

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

保留到小数点后

4

位

,

小数点后第

5

位四舍五入

,

由此产生

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华夏新锦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依据《基金法》、《运

作办法》、《销售办法》、《信息披露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

,

对本基金管

理人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刊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

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

(

一

)

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中相关内容。

(

二

)

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中相关内容。

(

三

)

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中相关内容。

(

四

)

更新了“六、基金的募集”中相关内容。

(

五

)

更新了“七、基金合同的生效”中相关内容。

(

六

)

更新了“八、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换”中相关内容。

(

七

)

在“九、基金的投资”中增加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相关内容

,

该部分内容均

按有关规定编制。

(

八

)

增加了“十、基金的业绩”的相关内容

,

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制

,

并经托

管人复核。

(

九

)

更新了“十四、基金的费用与税收”中相关内容。

(

十

)

更新了“十六 、基金的信息披露”中相关内容。

(

十一

)

增加了“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

,

披露了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涉及本基

金的相关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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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